表一 
上海海洋大学学位授予复核申请
	复核申请人
	
	学号
	

	指导教师
	
	学院
	

	专业
	
	手机
	

	送达地址
（具体到门牌号）
	请确保该地址真实有效

	培养层次
	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☐博士    ☐硕士   
	学位类型
	☐学术学位  ☐专业学位

	复核申请事项
	学术复核：☐专家评阅结论    ☐答辩结论    ☐成果认定结论 

	
	学位复核：☐不受理学位申请  ☐不授予学位  ☐撤销学位

	学生获知以上
事项结论时间
	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	复核申请的事实、依据和理由（可另附相关材料）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申请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






注：本表一式一份，提交学院或研究生院存档。



表二 
上海海洋大学学位授予复核审查决定书
	复核申请人
	
	学号
	

	审查决定
	☐受理：经审查，符合受理条件，予以受理。

	
	☐补正材料：经审查，材料不全或表述不清楚，请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将以下补正材料提交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逾期未提交的视为自动放弃此次复核申请：
1.
2.
3.

	
	
☐不受理：经审查，不予受理，理由如下：
1.
2.
3.






	学院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年     月     日

	研究生院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复核申请人，一份由学院或研究生院存档。



表三
上海海洋大学学位授予复核审理
	复核申请人
	
	学号
	

	复核小组
	成员
	姓名
	职称
	单位

	
	组长
	
	
	

	
	组员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复核记录
	复核认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：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学术复核决定
	专家评阅
	☐维持原结论
☐原结论存在异议，另行组织评阅

	
	学位答辩
	☐维持原结论
☐原结论存在异议，另行组织答辩

	
	成果认定
	☐维持原结论
☐原结论存在异议，变更为成果认定通过   

	学位复核决定
	不受理学位申请
	☐维持原决定
☐原决定存在异议，受理学位申请

	
	不授予学位
	☐维持原决定
☐原决定存在异议，提交校学位委员会审议

	
	撤销学位
	☐维持原决定
☐原决定存在异议，提交校学位委员会审议

	复核小组
签名
	组长：


成员：



注：本表一式一份，由学院或研究生院存档。
表四
上海海洋大学学位授予复核决定书
	复核申请人
	
	学号
	

	复核申请事项
	学术复核：☐专家评阅结论    ☐答辩结论    ☐成果认定结论 

	
	学位复核：☐不受理学位申请  ☐不授予学位  ☐撤销学位

	复核申请日期
	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复核受理日期
	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复核决定日期
	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复核认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：



	复核决定
	

	学院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研究生院（盖章）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复核申请人，一份由学院或研究生院存档。
